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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草原云·北方新报记

者 王利军） 记者2月18日从内

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截

至目前，内蒙古完成药品异常价格

澄清和首次耗材全品种价格联动

工作，共有402个药品降价，平均降

幅 20.22%，106 万个医用耗材价格

联动，平均降幅 36.43%，进一步减

轻患者费用负担。

据了解，2024年11~12月，内蒙

古开展了药品异常价格澄清工作，依

托药品招采系统的价格监测分析功

能，汇总并发布内蒙古高于其他省市

挂网药品价格数据，督促医药企业澄

清来实现药品降价。对拒不履约的，

采取暂停挂网、纳入招采信用评价等

方式促进企业整改，维护价格公平诚

信。同时，从2025年1月1日起，内蒙

古创新开展医用耗材价格常态化联

动，要求医药企业按月联动其他省级

挂网价，医药企业通过履行承诺，在

产生新的省级挂网低价时，主动申请

在内蒙古联动降价。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内蒙古将常态化开展药品价格

澄清和医用耗材价格联动，应用价格

监测工程实现价格全流程预警，定期

开展异常价格排查，同时按月进行药

品耗材价格联动，不断压缩药品耗材

价格虚高空间，促进药品价格回归合

理水平，以省际之间价格为枢纽，加

速形成全国统一药耗大市场。

我区持续推进药品耗材降价 减轻群众负担

落日余晖美如画
2月18日，呼和浩特市大黑河落日余晖美景醉人，赤麻鸭等候鸟在水中

游弋，绘制出一幅和谐的生态画卷。大黑河是黄河在内蒙古境内最大的一

级支流，在呼和浩特市境内全长149公里，被誉为呼和浩特市的“母亲河”。

大黑河玉泉区段与上游赛罕区段的水系实现全线连通，南北岸环线道路也

已全面贯通，经过持续治理，环城水系的水质得到了显著提升，呈现出碧波

荡漾的美景，两岸绿树成荫，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宜人的休闲与游玩场所，也

为城市增添了一张亮丽的名片。 （据草原云）

内蒙古：“两新”政策加力 助企行动升级

新报讯（草原云·北方新报首席记者 王树天） 2月18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为落实自治区重大项目谋划行动和助企行动，加力扩围实

施“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自治区发改委决定开展“两新”项

目谋划及上门服务“送解优”（送政策、解难题、优服务环境）助企行动。

据介绍，本次行动服务对象包括区内建成、在建、拟建“两新”重大项目，以及2024

年度自治区开展能效核查的重点高耗能企业。同时，将在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市场开

拓等方面有迫切需求的企业一并列入本次行动的重点服务对象，确保服务和需求精准

对接、有效匹配。

服务内容包括：送政策上门，形成国家和自治区“两新”政策汇编，帮助企业了解政

策、谋划项目、争取资金；解实际难题，全面了解企业在项目申报、用能需求、资金争取

等方面的问题困难，形成问题清单，及时受理、快速转办、跟踪反馈；优服务环境，进一

步优化节能审查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提升审批效率。确保政策落实不打折扣、企

业应享尽享。

此次行动旨在通过深入园区、走进企业，开展“两新”项目谋划及“上门服务”助企

行动，及时掌握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和诉求，精准送政策、送服务，帮助企业包装项目、

申报项目、争取项目，力争各地区“两新”项目数量和质量“双提升”，推动全区稳投资、

稳预期、稳增长，实现闯新路进中游取得更大进展。

呼和浩特27户“名特优新”
个体工商户首批入库

新报讯（草原云·北方新报记者 刘睿睿） 2 月 19 日，

记者了解到，呼和浩特市首批27户个体工商户获评全国“名

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覆盖餐饮、批发零售、食品加工、居民服

务等多个行业领域。

“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提

高个体工商户长期整体发展质量而推出的经营主体品牌。根

据其发展禀赋、产业特色和发展导向，将产品和服务质量好，

深受群众喜爱，具有地方特色优势，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或

民间传统技艺，参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

济形态的个体工商户，分为“知名、特色、优质、新兴”四类。

去年，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等16个市级部门联合制定

实施《呼和浩特市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实施方案（试行）》，开

展“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和推荐工作。通过线上线下双

渠道，利用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向广大个体工商户普及申

报政策和流程，鼓励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参与申报。呼和浩

特市首批认定全国“名特优新”的27户个体工商户目前已完

成入库（其中“知名”15户、“特色”10户、“优质”2户），可享受

由国家、自治区、市出台的相关扶持培育政策。

临床用血项目名称及收费标准
下月调整

新报讯（草原云·北方新报首席记者 王树天） 2月18

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了解到，为保障公民临床用

血需求，结合临床用血实际，内蒙古对临床用血项目名称及

收费标准进行规范和调整。此次调整自 2025 年 3 月 20 日起

执行。

调整内容包括：采供血机构向医疗机构供应的血液价格

包括采集、储存、分离、检验及耗材等相关费用；医疗机构对

公民临床用血收费包括采供血机构供应价格、配血费和储血

费；血液产品收费标准按照政府指导价管理，实行最高限价；

调整“洗涤红细胞（手工）”项目，收费标准为每单位（200 毫

升全血制备）260 元；调整“病毒灭活冰冻血浆（新鲜、单采

同）”项目，收费标准为120元/100毫升；调整“血液滤白处理

费”和“血液辐照处理费”计价单位为“每单位（200毫升全血

制备）”；新增“洗涤红细胞（机洗）”项目，收费标准为每单位

（200毫升全血制备）620元；取消手工浓缩白细胞、手工白细

胞血小板悬液、手工少白细胞的红细胞悬液、外周造血干细

胞采集、血液置换、标准血清、特殊抗血清等项目；采供血机

构为辖区内医疗机构供血，应与医疗机构签订送血计划。对

计划内送血，应提供免费送血服务；对计划外送血，费用由采

供血机构和医疗机构协议确定。计划外送血费由医疗机构负

担，不得向患者收取。


